
附件1

设施农用地使用面积标准

	序号
	产业类型
	对 象
	类型与含义
	使用面积标准

	1
	种植类
	土地流转面积20亩及以下的
	附属设施用地
	包括生产管理用房用地；小型储存房用地。
	控制在50平方米以内。

	2
	
	土地流转面积20亩以上—100以下亩的
	附属设施用地
	包括设施农业生产中必需的管理房用地；必需的设备、原料、农产品临时存储、产品分级处理场所(含自用饲料加工、包装、晾晒、烘干等)、小型冷库（保鲜储藏）用地、农资和农机具（含渔业机械）临时存放场所,以及符合“农村道路”规定的场内道路等用地。
	控制在土地流转面积的1.5%以内,其中建（构）筑物面积不超过0.4%。

	3
	
	土地流转面积100亩及以上的
	
	
	控制在土地流转面积的1.5%以内,最高不超过7亩，其中建（构）筑物面积不超过0.6%。 

	
	
	粮食生产面积50亩及以上-500亩的
	配套设施用地
	包括晾晒场、粮食烘干设施、粮食和农资临时存放场所、大型农机具临时存放及维护保养场所等用地。
	控制在土地流转面积的0.6%以内，最高不超过3亩。

	4
	
	粮食生产面积500亩及以上的
	
	
	可适当扩大，最高不超过7亩。

	5
	畜禽蚕
养殖类
	经农林立项、环评审批的
	附属设施用地
	包括必需配套的检验检疫监测和动物疫病防控设施、环保设施用地，以及必要的管理房用地；自用饲料加工、存储用地, 以及符合“农村道路”规定的场内道路等用地。
	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的6%以内，规模化牛、猪、羊等养殖，最高不超过10亩，禽蚕类养殖最高不超过5亩。

	6
	水产
养殖类
	/
	附属
设施
	包括必需的管理用房；自用饲料加工、存储等用地, 以及符合规范的农村道路。
	参照种植类标准执行。

	7
	秸秆等
收集处理
	符合乡镇农林布点规划
	配套
设施
	包括必需的管理用房、仓库和堆放场地。
	原则上不超过3亩，其中建（构）筑物用地控制在总用地的1/5以内。


备注：为发展现代农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申请设施农用地建（构）筑物面积确需突破上述标准的，经批准实施生态循环农业设施用地试点的，以及为粮食生产提供纯农机作业服务的农机服务组织确需申请粮食烘干库房和农机库棚设施用地的，按“一事一议”方式办理。

附件2

设施农用地备案归档资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材料要求
	乡镇

归档
	农林备案
	国土

备案

	1
	设施用地申请报告
	1
	原件
	√
	
	

	2
	设施农用地备案申报表
	3
	原件
	√
	√
	√

	3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复印件需盖章），涉及林地的还需提供林权证复印件
	3
	复印件（盖章）
	√
	√
	√

	4
	设施农用地建设方案
	3
	原件
	√
	√
	√

	5
	设施农用地情况公示（附照片）
	2
	原件
	√
	
	√

	6
	设施农用地土地使用协议及平面布置图（图上标注管理房、仓库等用地明细,盖骑缝章）
	2
	原件
	√
	
	√

	7
	土地利用现状局部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局部图
	3
	原件
	√
	√
	√

	8
	申请单位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个人申请提供人身份证（复印件）
	3
	复印件（盖章）
	√
	√
	√

	9
	涉及占用基本农田的，需先行办理土地基本农田调整手续
	2
	原件
	√
	
	√

	10
	规模化养殖中牛、猪、羊养殖等行业的农林立项、环评许可资料
	3
	复印件（盖章）
	√
	√
	√

	11
	秸秆等收集处理点，提供农林部门文件
	2
	复印件（盖章）
	√
	
	√

	12
	设施农用地复合验收单
	1
	原件
	√
	
	

	13
	其他所需资料
	
	
	
	
	

	
	
	
	
	
	
	

	
	
	
	
	
	
	


附件3

绍兴市上虞区设施农用地备案申报表
	设施农业主体
(盖章)
	

	土地所有权单位
	
	用  地  位 置
	

	设施农业类型
	
	项目用地总规模
	

	是否生态循环农业试点
	
	耕作层保护措施
	

	土地承包经营日期
	
	用地截止期限
	   年   月   日

	申请用地面积（M2）
	
	联系方式
	

	生 产 设 施
	设施名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建筑结构和层数
	占地面积（M2）

	
	
	
	
	小计
	农用地
	其中耕地

	
	
	
	
	
	
	

	
	
	
	
	
	
	

	
	小计
	
	
	
	
	

	附属 设 施
	设施名称
	建筑面积(平方米)
	建筑结构和层数
	占地面积（M2）

	
	
	
	
	小计
	农用地
	其中耕地

	
	
	
	
	
	
	

	
	
	
	
	
	
	

	
	小计
	
	
	
	
	

	配 套 设 施
	设施名称
	建筑面积(平方米)
	建筑结构和层数
	占地面积（M2）

	
	
	
	
	小计
	农用地
	其中耕地

	
	
	
	
	
	
	

	
	
	
	
	
	
	

	
	小计
	
	
	
	
	


备案号：虞   农设〔20  〕    号
	村集体经济组织

意  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

意  见
	经办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领导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农林部门备案

意  见
	经办人意见:

签 签字:            年   月  日
	领导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国土部门备案

意  见
	经办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领导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设施农用地土地使用协议

（设施农用地备案号：虞   农设〔20  〕    号）
甲方：                              （申请人）

乙方：       乡镇（街道）       村经济合作社

丙方：                        乡镇（街道）
根据上虞区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文件规定，经协商，签订本土地使用协议。

一、甲方因              需要申请设施农用地，乙方同意并提供给甲方土地，其中：流转承包总面积为      亩，设施农用地总面积为        平方米（位置见附图）。其中，生产设施用地      平方米；附属设施用地      平方米；配套设施用地      平方米（详见用地清单）。

二、甲方土地承包流转期限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共    年。上述设施农用地使用截止期限与承包流转期限一致。

三、甲方使用本协议项下设施农用地，须坚持农地农用原则，不得擅自扩建，也不得改变性质建造农家乐、旅游度假等建筑。甲方有擅自扩建或擅自改变用地性质的，甲方同意按违法用地、违法建筑接受处理。

四、甲方使用耕地建造建构筑物的，应采取预制板/木板隔离等土地保护措施，不得破坏耕作层，并按规定的范围用地(详见附图)，建设简易壹层平房，不建造永久性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建筑物、构筑物后檐高度一般不超过3.5米。
五、土地流转（承包）合同期满不再使用或甲方提前终止使用的，甲方负责复垦设施农用地，拆除建筑物，恢复耕种。待验收合格后，丙方返还履约保证金；否则，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由丙方负责土地复垦，复垦费用超出保证金数额部分由甲方承担。流转（承包）合同期满后仍由甲方续期或者到期前甲方主体发生变更，需要继续使用现有设施农用地的，应重新签订设施农用地土地使用协议并按规定备案。

六、甲方在使用过程中，政府因公共利益需要拆迁的，甲方应予无条件服从，并由政府按有关拆迁政策补偿。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协议三方另行约定并按规定进行备案。

八、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于区国土、农林部门备案通过之日起生效。

九、本协议及附图（图上标注管理房、仓库等用地明细）、用地清单（注明设施类型、名称、间数、面积等）一式五份，协议三方各执一份，报备案二份。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丙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5

设施农用地情况公示

根据《关于进一步支持现代农业发展规范设施农用地管理的通知》（虞政办发〔2016〕  号）文件精神，拟对             农业设施用地签约备案，现将有关内容公示如下：
	申请人
	 

	宗 地 位 置
	 乡镇（街道）      村

	承包流转总面积
	           亩（承包流转合同和明细附后）

	申请用地面积
	   平方米

	土 地 用 途
	 

	宗地位置
	（附图）

	备 注
	


 如对设施农用地公示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将意见反馈给          乡镇（街道）或国土所。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按照有关规定签约备案。

公示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年  月  日

附件6

设施农用地验收单

	申请人
	    

	用地位置
	
	备案文号
	

	设施农业类型
	
	土地流转或项目区面积（亩）
	

	签约情况
	附属设施（㎡）
	

	
	配套设施（㎡）
	

	复核验收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意见
	

	复核验收人员
	


注：复核验收结果与签约资料一并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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